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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属各单位、机关各部门：

《湖北工业大学值班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业经校党委常委

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湖北工业大学

2024 年 1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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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值班工作，健全值班工作

机制，保障学校安全稳定和各项工作正常有序运转，根据上级

部门对值班工作的部署和要求，结合学校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值班，是指在工作日、双休日、法定

节假日、寒暑假期、特定时期，以及上级部门要求值班时段，

由学校统筹安排的值班，不包括业务工作加班或轮班。

第三条 值班工作遵循反应迅速、运行高效、协调有力、

处置得当、保密安全、服务优良的原则。

第二章 运行机制

第四条 学校建立每周 7*24 小时值班带班制度，实行由

校党委书记、校长、分管校领导、各单位（部门）主要负责人

分级负责的责任体系，建立学校办公室、宣传部、保卫部（处）、

学工系统（含学生工作部、党委研究生工作部、国际学院、继

续教育学院）、后勤管理处、信息技术中心、校医院等单位（部

门）组成的值班工作机构。学校办公室是值班工作的牵头组织

部门，负责值班工作的统筹、协调及监督检查。值班工作机构

成员单位是值班工作的责任主体，履行值班职责，各单位（部

门）主要负责人是值班工作第一责任人，一线值班工作人员是

具体负责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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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学校建立带班校领导、值班负责人、一线值班工

作人员的值班带班工作体系。带班校领导通过通讯方式组织协

调工作，可不在值班地点值守，一旦有需要可及时赶到值班或

事发地点；值班负责人保持电话畅通，随时做好本单位应急处

突工作以及完成带班校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；一线值班工作人

员到指定值班地点在岗值守。

第六条 值班时间。日常白班 8:20—17:30，夜班 17:30—

次日 8:20。根据上级有关规定，法定节假日、寒暑假期、特

定时期等实施应急值班，白班 8：30—18：30，夜班 18:30—

次日 8:30。

第七条 值班地点与值班电话。学校办公室白班地点为行

政楼 A306 室，值班电话 88034600，夜间应急值班地点为行政

楼 B123 室，值班电话 59750003；保卫部（处）白班和夜班地

点为校园 110 室，值班电话 59750110；信息技术中心白班和

夜班地点为科技楼副楼 102 室，值班电话 59750800；校医院

白班和夜班地点为门诊部一楼保卫室，值班电话 59750120，

18086478982；后勤管理处一站式服务中心值班电话 59590864；

宣传部负责学校舆情监测（7*24 小时）自行安排值班；学工

系统（含学生工作部、党委研究生工作部、国际学院、继续教

育学院）负责统筹各自值班工作，将值班安排向学校办公室报

备后并对外公布。

第三章 工作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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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带班校领导的主要职责是统筹协调值班期间学

校各项工作，遇紧急突发事件迅速反应，及时报告，指挥协调，

妥善处置，对值班人员报送的各类信息及时提出办理意见，并

督促检查值班人员工作情况。

第九条 值班负责人的主要职责是具体负责本单位值班

各项工作，保持信息通畅，协助校领导妥善处置各类事务，承

办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，并督促检查一线值班工作人员在岗工

作情况。

第十条 一线值班工作人员的主要职责如下：

1.处理公务来电。接到上级来电应立即处理，并向值班负

责人报告。须答复的，要尽快回复。

2.接待来访。要热情接待来访人员、详细了解情况、做好

记录。职责范围内的，应耐心给予解答；非职责范围内的，协

调有关职能部门解决；凡有书面材料的，要及时转交相关职能

部门。

3.取送紧急公文、材料。负责收发、传真各类公文、材料

等，必要时到上级部门取送相关公文、材料。

4.公务协调联络。须值班期间处理的公务，经向值班负责

人报告后，及时协调处理，并及时报告处理结果。

5.紧急公务处理。根据上级部门要求，通知会议、处理文

件、提供材料等。应填写《湖北工业大学学校办公室文件处理

签》或《湖北工业大学学校办公室电话记录处理签》，并向值

班负责人报告后，按要求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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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突发事件信息处理。在值班期间发生重要情况或突发事

件的，一线值班工作人员须根据学校有关应急预案，采取必要

的应急措施，并立即向值班负责人汇报，通知相关职能部门妥

善处置。学校办公室、宣传部、保卫部（处）等部门按照突发

事件信息报送有关规定，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相关信息。

7.及时掌握带班领导、值班负责人的去向及联系方式。

8.认真做好值班记录和交接班。一线值班工作人员须逐项

记录值班期间的工作台账，并与接班工作人员做好交接班工作。

9.完成上级机关或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第十一条 在法定节假日、寒暑假期、重要时间节点，学

校办公室负责按上级有关部门要求提前编制、报送值班带班安

排。

第十二条 特定时期（按上级有关要求确定），学校将根

据实际需要增设突发事件应急防范与处置专项值班，并实行信

息零报告和日报告制度。

第四章 工作纪律

第十三条 一线值班工作人员要以高度负责的精神，服从

值班安排，履行值班职责，做好值班记录与交接班工作；不得

以任何理由拒绝或延误值班；不得在值班期间做影响值班工作

的事情；不得迟报、漏报、误报，更不能瞒报重要情况或突发

事件的有关信息。

第十四条 一线值班工作人员要严格保守党、国家和学校

有关秘密，不得随意公开和扩散值班时掌握的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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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一线值班工作人员要在指定时间、指定地点值

班，不得迟到、早退，不得脱岗、漏岗；因工作需要或紧急公

务等原因短暂外出，回到指定值班地点后应马上检查值班电话

的未接来电，并立即回复，不得漏接值班公务电话。

第十六条 带班校领导、值班负责人、一线值班工作人员

须保证手机 24 小时处于开机状态，确保通讯畅通。

第十七条 值班安排表一经排定，不得擅自变更。一线值

班工作人员因特殊原因确需调整值班时间的，经由学校办公室

负责人同意后方可变更。

第十八条 凡不按规定到岗或退岗的，学校将通报批评，

如因缺岗造成事故或耽误工作的，学校将追究当事人的责任。

第五章 值班保障

第十九条 学校办公室牵头做好值班条件保障。

第二十条 值班带班人员补贴，参照上级有关规定及标准

另行制定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学校办公室负

责解释。


